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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3 年课程评估工作的实施方案 
 

 

根据《中北大学教务部关于做好 2023 年理论教学课程课程评估工作的通知》

（教质〔2023〕4 号）要求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我院 2023年度课程评估工作

实施方案。 

1、工作组 

成立学院评估专家组 

组长：教学副院长 

成员：校级评估为优秀的课程负责人、省级一流课程负责人、其它学院外聘

专家等。 

2、工作实施 

课程负责人要明确时间节点；各专业、基层教学组织要加强课程规划、建设

和指导；学院要做好宣传、培训、报告撰写、评估等环节工作。 

3、评估标准 

评估依据标准为《中北大学本科教育课程质量通用标准》、 

《中北大学本科教育实习环节质量通用标准》（校教〔2020〕6号）、 

《中北大学本科教育实验课程质量通用标准》（校教〔2020〕7号）、 

《中北大学本科教育课程设计质量通用标准》和《中北大学本科实践教学课

程评估制度（暂行）》（校教〔2020〕8号）。 

4、评估目标 

各专业、基层教学组织所开理论、实践、课程设计、毕业实习等课程还未通

过学校课程评估的均需参加本年度评估，提交评估报告。 



学院应完成本年度开课课程的课程评估工作，其中通过率应不低于 50%，优

秀率不高于 10%。 

原则上通识教育课程（必修）、学科教育基础课均应完成评估并通过。 

5、资料提交 

（1）11月 20 日前提交课程品质报告电子稿、打印稿各一份。 

（2）上述资料纸质稿提交至学院教学科，电子稿发送至 jxms04@nuc.edu.cn。 

6、评估结果公布 

12 月 5 日前学院组织专家完成提交课程的评估工作，并将评估结果公布在

学院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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